
阳光体育2014年北京市中小学生长跑比赛
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体育局

二、承办单位：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

三、协办单位：丰台区教委体卫中心
四、比赛时间：2014年3月15日（星期六）
五、比赛地点：丰台区青龙湖公园

六、比赛分组：高中男子组（6000米）、女子组（3000米）

(199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高中在校生)

初中男子组（3000米）、女子组（3000米）

(199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初中在校生)

小学男子组（3000米）、女子组（3000米）

(200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小学在校生)

七、参赛资格：

（一）以一所学校为单位组成代表队，每校每组别限报一队。

（二）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为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、正式学籍的同一所学校的在校中小学生；每校每组别仅限报1名非北京市户口运动员。        

（三）市级运动学校（班）的学生、全国招生运动学校（班）的学生不得参加比赛。本市的借读生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。
（四）运动员在参赛期间必须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参赛学校应对运动员投保工作进行审核落实，领队会时需交验保单。学校应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，一旦出现伤害事故由学校负责。
（五）凡参赛运动员须身体健康,适合参加这项运动，领队会时各参赛队须提交纸质报名表（必须是网上报名系统中打印的报名表，且为成功报名并通过实际审核的参赛数据），加盖学校公章及医务章并由主管领导签字方可有效。

（六）凡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队员及所在学校全部比赛成绩，其他代表队名次不递补。
八、比赛办法：

（一）每校每组别限报一队，可报领队、教练员各一名，运动员限报五名。

（二）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前三十分钟到检录处点名，点名后不得离队。

（三）比赛前须进行刷卡测试（学生卡两张），并检查运动员本人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，合格者方可上场比赛。
（四）起跑位置由大会抽签决定，起跑时运动员以学校为单位在起跑线后排成一路纵队，并必须符合大会规定的参赛人数。运动员先后顺序由各学校自己安排。

（五）比赛中运动员必须胸前背后均佩戴号码，途中或通过终点时未能按要求佩带号码布，不予录取，成绩无效。无号码者不得参加比赛。

（六）号码布统一印制下发。
（七）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规则。

九、录取及计分方法：

（一）学校团体总分奖：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组分别录取团体总分前六名，颁发奖杯。
（二）个人奖：男女分别录取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组前八名，1-3名颁发奖牌及证书，4-8名颁发证书。
（三）非北京市户口运动员个人成绩按名次并列录取，团体分数按实际比赛名次计算。
（四）各队团体总分为运动员到达终点的名次得分之和，第一名31分、第二名29分…总分多者名次列前。（30名以后不计分）

（五）团体总分相等时，最后一名计分队员名次在前者，团体名次列前。

十、比赛报名：
（一）各参赛队务必于2014年1月15日之前将学生学籍信息更新完毕。

（二）2014年2月19日（星期三）9:00请各学校参赛队登陆网址：tybm.bjedu.cn进行网上报名，报名截止时间：2014年2月20日（星期四）16:00。（报名前请在系统中下载使用说明书）
（三）2014年2月21日（星期五）9:00—16:00请各区县负责人登陆网址：tybm.bjedu.cn进行网上资格审查工作。

（四）2014年2月25日（星期二）9:00之后各学校可登陆网址：tybm.bjedu.cn进行最终报名表打印（成功报名并通过实际审核的参赛数据），打印的纸质报名表须加盖学校公章及医务章并由主管领导签字。领队会时交至组委会。

十一、领队会：
（一）2014年3月1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4：00在青龙湖公园召开，请领队或教练务必准时出席。
（二）领队会时各参赛队须交纸质报名表（必须是网上报名系统中打印的报名表，且为成功报名并通过实际审核的参赛数据）加盖学校公章及医务章并由主管领导签字、保险证明，资料齐全者方可上场比赛。
（三）为保证比赛当天的资格审查工作，领队会时需进行刷卡测试，请务必携带参赛运动员的学生卡（证件卡和学籍卡），证件不齐全者请及时补办。
十二、本规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

竞赛联系人：傅 玥     13901306118   010-87550353
            刁 辉     133112949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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